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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6/2021_2022__E5_9B_BA_

E5_AE_9A_E7_94_B5_E8_c67_276389.htm 第一条 为了切实保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明确电话机商品销售者、修理者和生

产者的修理、更换、退货（以下简称“三包”）责任和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由

有线用户线接入的按键电话机、无绳电话机、ISDN数字电话

机及各种功能装置（以下简称固定电话机商品），见本规定

附录1《实施三包的固定电话机商品目录》。 第三条 固定电

话机商品实行谁销售谁负责三包的原则。销售者与生产者、

销售者与供货者、销售者与修理者之间订立的合同，不得免

除本规定的三包责任和义务。 第四条 本规定是固定电话机商

品实行三包规定的最基本要求。国家鼓励销售者、生产者制

定更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严于本规定要求的三包

承诺。承诺作为明示担保，应当依法履行，否则应当依法承

担责任。 第五条 销售者应当承担以下责任和义务： （一）销

售固定电话机商品，应当严格执行本规定； （二）执行进货

检查验收制度，不得销售不符合法定标识要求和不合格的固

定电话机； （三）销售时，向消费者当面交验产品使用说明

书明示的全部主附件并试机；提供有效发货票、产品合格证

、三包凭证和产品使用说明书；介绍商品性能，使用方法、

维护保养事项、三包方式和修理单位，正确填写三包凭证； 

（四）对于符合本规定退货或者换货条件的固定电话机商品



，应当按照本规定为消费者办理退货或者换货，不得故意拖

延推诿，无理拒绝. （五）对于消费者提出的质量问题负责与

生产者或者修理者联系，不得无理拒绝； （六）妥善处理消

费者的查询、投诉，并提供服务。 第六条 修理者应当承担以

下责任和义务： （一）承担三包有效期内的免费修理业务和

超过三包有效期外的收费修理业务； （二）修理者应当具有

行业主管部门委托的维修资质审核机构颁发的证书，维修人

员应当经培训考核，持证上岗； （三）维护销售者、生产者

的信誉，应使用与产品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要求相符的新的

零配件；认真记录修理前故障情况、故障处理情况和修理后

的质量状况； （四）向消费者当面交验修理好的电话机商品

和维修记录； （五）承担因自身修理过错造成的责任和损失

； （六）按有关修理代理合同或协议的约定，保证修理费用

和修理配件用于修理；接受销售者、生产者的监督和检查； 

（七）保持维修配件的储备量，确保维修工作正常进行，避

免因零配件缺少而延误维修时间； （八）妥善处理消费者的

投诉，接受消费者有关商品修理质量的查询。 第七条 生产者

（固定电话机进口者视同生产者）应当承担以下责任和义务

： （一）具有信息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

书；机身贴有进网许可标志，并随机携带该产品使用说明书

、产品合格证和三包凭证； （二）产品使用说明书应按国家

标准GB52961《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的规定编写； （三）

三包凭证应当符合本规定附录2《固定电话机三包凭证》的要

求； （四）生产者应当自行设置或者指定具有资质证书的修

理者负责三包有效期内的修理；固定电话机携带的三包凭证

或者资料上应注明修理者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 （五）



按有关修理代理合同或协议的约定，提供三包有效期内发生

的修理费用；该费用在产品流通的各个环节不得截留，最终

应当全部支付给修理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